
 

证券代码：300131             证券简称：英唐智控            公告编号：2017-031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业务合作协议的公告 

 

 

 

重要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重大决策制度》和《总经

理工作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签订协议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

需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自首页所示之日起生效。 

2、公司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情况简述 

2017年2月27日，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孙

公司华商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龙科技”或“甲方”）与深华互联(香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华互联”或“乙方”）双方友好协商，在平等、自愿、互利

互惠的基础上，本着诚实守信、实践成约的原则，充分发挥其各自在市场、渠道、资本、

客户资源、金融、管理、品牌等方面的优势，签订了《业务合作协议》，并以此为基础

建立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二、合作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1、华商龙科技有限公司 

商业登记证号码：33385439-000-02-16-1 

注册资本：2,000万港元 

董事：钟勇斌 

注册办事处：香港九龙观塘开源道60号骆驼漆大厦3座11层U室 

经营范围：进出口业务 

2、深华互联(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商业登记证号码：67273650-000-02-17-5 

董事：陈春胜 

注册资本：200万港元 

注册办事处：香港干诺道西148号成基商业中心3101-05室 

经营范围：电子元器件贸易 

3、深华互联(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公司未发生任何购销金额。 

4、深华互联(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业务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方将于本协议生效之日，在香港成立第十事业部，乙方利用取得的产品经销

授权，开展后续偏光片裁切业务并负责销售该产品。第十事业部享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

在收入、成本、费用、库存等方面实行独立核算，人员应适用甲方的薪酬体系及考核标

准。乙方承诺，第十事业部于培育期内每个财务年度独立实现的税前利润数额为正值。 

双方同意，由甲方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第十事业部培育

期内每个财务年度实现的税前利润数额及税后净利润数额分别出具专项审计报告进行

确认，专项审计报告应于每年7月出具。 

2、甲方同意，若第十事业部在培育期内当期财务年度的税前利润数额为正值，则

将当期产生的税前利润的40%分配给乙方。应向乙方分配的利润计算公式如下： 

应分配的利润数额=当期实现的税前利润数额×40%。 

若第十事业部在培育期内当期财务年度产生的税前利润数额为负值，则乙方承诺将

亏损金额一次性以现金方式补偿给甲方。如乙方无法支付现金补偿，则乙方之股东按持

有乙方的股权比例承担无限连带赔偿责任。现金补偿计算方式如下： 

当年应补偿现金数额=∣当年实现的税前利润数额∣。 

乙方之股东关于补偿承担现金补偿义务另行出具承诺。 

双方同意在第十事业部当期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双方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并完成利润分配或业绩现金补偿的支付义务。 

乙方开具相应发票由甲方将应分配的税前利润数额一次性支付至乙方的指定银行

账户。甲方开具相应发票由乙方将亏损金额一次性支付给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3、若第十事业部于培育期内每年实现的税前利润数额不低于人民币壹仟万元，且

每年的税前利润增长率均为正值，则甲方同意根据《深圳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决策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并以买断第十事业部培育期内税前利润分配权为依据履行相

应程序通过后，按照第十事业部培育期内累计实现税后净利润总额的40%的三点伍倍标

准，以现金方式一次性买断乙方拥有的第十事业部的税前利润分配权。 

应支付的买断价格=（培育期内实现的税后净利润总额）×40%×3.5。 

甲方同意在2020年10月31日前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并将前述价款一次性支付至乙

方的指定银行账户。乙方有义务在2020年9月20日前开具相应发票以便甲方完成支付义

务。 

乙方应在收到甲方支付的款项当日向甲方出具书面收款确认文件。 

4、若2020年9月30日止仍存在培育期内形成的存货未及时出售的，则甲方按照应支

付的买断价格向乙方支付买断价款时可直接将存货（指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的存货）

对应款项扣除，若甲方后续将上述存货出售的，应在收到货款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乙

方返还出售该存货所得的款项。 

5、若2020年9月30日止仍存在培育期内无法及时回收的应收账款，则甲方按照应支

付的买断价格向乙方支付买断价款时可直接将无法及时回收的应收账款（指已计提的坏

账准备金后的应收账款）全额扣除。后续若相关债务人向甲方支付逾期货款的，甲方应

在收到货款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返还该货款。 

6、为保证甲方持续发展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年

内，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帮助他人从事与甲方及其控制的企业相同、相似或

形成竞争关系的任何其它业务经营活动；违反上述承诺视为违约，所得归甲方所有，且

其应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包括赔偿守约方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乙方之股东

针对竞业禁止约定将另行出具承诺。 

乙方确认并保证，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方朝辉（身份证号：342125******）

作为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工作人员，将与甲方签订服务期至少为四年的劳动合同。在培

育期内，双方应确保第十事业部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工作人员的稳定性以便实现其承诺

事项。 

培育期内，除非因法定事由或经甲方书面同意，前述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工作人员

不得从甲方离职，且前述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工作人员在第十事业部任职期间及离职后

2年内，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帮助他人从事与甲方及其控制的企业相同、相



 

似或形成竞争关系的任何其它业务经营活动，不得以甲方或第十事业部以外的名义为本

协议双方的现有或潜在客户提供相同或类似服务。违反上述承诺的该等人员所得归甲方

所有，且其应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包括赔偿守约方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乙方应确保其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工作人员与甲方签署竞业禁止协议。若前述主要

管理人员或核心工作人员在培育期结束后申请离职，则应在离职前安排好替代人选顺利

交接工作。乙方应保证前述主要管理人员和核心工作人员将与甲方签署劳动合同明确约

定前述事项。 

7、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自首页所示之日起生效。 

四、业务合作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偏光片是AMOLED的核心元件，AMOLED为目前最先进的显示技术，被PC、

LCD TV、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等广泛使用。本次合作，公司将拥有业界核心偏光片

的经销权，为相关AMOLED厂商供货，并承销其产品。通过发挥偏光片的资源性优势，

公司可拓展客户源，与行业上下游客户开展交叉式深度合作，并与公司的现有元器件业

务形成协同效应，大幅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2、协议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合作协议是公司就电子元器件新产品代理销售及技术支持业务签订的《业务合作

协议》，该事业部培育期内的运营及市场变化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业务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2月28日 




